长春市双阳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三个责任公示

一、公示内容： 

长春市双阳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三个责任公示

主体责任单位：双阳区人民政府 

责   任   人：朱君宝  副区长

联 系  电 话：84221606

责        任：双阳区人民政府是农村饮水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，统筹负责所辖范围内农村饮水安全的组织领导、制度保障，管理机构、人员和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经费落实工作，明确有关部门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职责分工。

行业监管责任单位：双阳区水利局

责     任     人：陈希平  局长

联   系   电  话：84770088

责             任：双阳区水利局作为行业监管部门，负责抓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划设计、项目实施方案等前期工作和组织实施，指导、监管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等工作。

供水运行管理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

责 任 人：各乡（镇）长、街道办事处主任 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农村饮水安全管理 责任人及电话：

奢岭街道    主任  李大鹏  13364505000

山河街道    主任  王  健  13844910099

平湖街道    主任  耿忡宇  13500851055

云山街道    主任  林国权  13844916858

双 营 乡    乡长  沙利秋  13341459000

鹿 乡 镇    镇长  王铁南  13364501771

齐 家 镇    镇长  赵晓春  13756975055

太 平 镇    镇长  王  晶  13756594449

责    任：乡（镇）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作为农村饮水安全项目供水运行管理单位，负责向用水户提供供水服务，保障辖区正常供水，落实相应人员，做好水源巡查、工程运行管理；配合卫计部门做好水质检测，抓好水费计收和维修养护工作；千人以上供水单位要明确责任人、供水服务电话和标志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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